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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武圣宫镇村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资金分配方案

为全面落实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根据《南县卫生健康局南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4年南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分配方案〉的通知》（南卫发〔2024〕21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资金补助范围及对象
（一）补助范围
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
（二）补助对象
主要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相关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补助。
二、项目资金分配原则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按照服务规范实施项目的40%左右的工作任务和相应的项目经费安排至村卫生室。
2.资金绩效分配按照人口数量、绩效考核、有效工作量占比15%、30%、55%的比例核算。
3.实行绩效奖罚制度。对考核前三名的单位给予2000-5000元经费奖励，后三名给予1-3千元的经费扣罚。
4.对在省、市、县督导考核过程中发现存在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弄虚作假的卫生室，经核实后给予每例2000-5000元经费扣罚。
三、经费使用和管理
（一）加强资金监管，实行专款专用。补助资金须专项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范围内的各项服务。在通过绩效考核后，所获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应纳入正常业务收入范畴，并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使用和分配。
（二）设立专项资金账户，严格执行财务规定。切实加强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卫生院需严格按照财务和会计制度要求，对项目资金实行专项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到实处。
（三）强化资金监管力度，保障资金安全使用。严格禁止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备以及非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培训和基本药物财政补助等其他支出。


